阎良区人民陪审员选任公告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陪审员法》《人民陪审员选任办法》规定，现就 阎良区2023年度人民陪审员选任事项公告如下。
一、选任名额
全区共计选任人民陪审员 75名。其中，通过随机抽选的方式选任人民陪审员 60名，通过个人申请和组织推荐的方式选任人民陪审员 15名。
二、选任条件
（一）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陪审员法》第五条规定，
公民担任人民陪审员，应当具备下列条件：
1.拥护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
2.年满二十八周岁；
3.遵纪守法、品行良好、公道正派；
4.具有正常履行职责的身体条件。
担任人民陪审员，一般应当具有高中以上文化程度。
（二）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陪审员法》第六条规定，
下列人员不能担任人民陪审员：
1.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的组成人员，监察委员会、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公安机关、国家安全机关、司法行政机关的工作人员；
2.律师、公证员、仲裁员、基层法服务工作者；
3.其他因职务原因不适宜担任人民陪审员的人员。
（三）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陪审员法》第七条规定，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不得担任人民陪审员：
1.受过刑事处罚的；
2.被开除公职的；
3.被吊销律师、公证员职业证书的；
4.被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的；
5.因受惩戒被免除人民陪审员职务的；
6.其他有严重违法违纪行为，可能影响司法公信的。
（四）其他要求
1.人民陪审员的任期为五年，一般不得连任。公民担任人民 陪审员不得超过两次。公民不得同时在两个以上基层人民法院担
任人民陪审员。
2.根据我市司法案件的变化趋势，鼓励有金融、知识产权、互联网、涉外等工作经历或专业知识的公民积极申请担任人民陪
审员。
三、选任程序
人民陪审员通过随机抽选、个人申请和组织推荐相结合的方式进行选任随机抽选确定人民陪审员的，由阎良区司法局会同区人民法院、公安阎良分局，从辖区内符合人民陪审员选任条件的常住居民名单中随机抽选确定。
公民申请担任人民陪审员的，应当于2024年1月24日之前向阎良区司法局或就近向辖区司法所提交身份证（流动人口需提供居住情况证明）、户口簿、学历证书等书面材料，填写《人民陪审员候选人申请表》。
组织推荐担任人民陪审员的,由被推荐人所在单位、所属居 民委员会或者村民委员会、人民团体在征得本人同意后，于2024年1月24日之前向阎良区司法局或就近向辖区司法所提交被推荐人简历、身份证（流动人口需提供居住情况证明）、户口簿、学历证明等书面材料，填写《人民陪审员候选人推荐表》。
四、资格审查
阎良司法局会同区人民法院、公安阎良分局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陪审员法》第五条、第六条、第七条、第十三条的规定，对人民陪审员候选人进行资格审查。
五、提请任命
由区人民法院院长提请同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任命人民陪审员人选。
六、就职宣誓
人民陪审员经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任命后，应当公开进行就职宣誓。人民陪审员宣誓誓词为：我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陪审员，我宣誓：忠于国家，忠于人民，忠于宪法和法律，依法 参加审判活动，忠实履行审判职责，廉洁诚信，秉公判断，维护
社会公平正义！
人民陪审员依法代表人民参加人民法院的审判活动，既是人民当家作主权利的具体体现，也是一项光荣的职责和义务，欢迎符合条件的公民踊跃报名参与。

联系咨询电话：029-86865610
监督咨询电话：029-87292078

特此公告。


西安市阎良区司法局      西安市阎良区人民法院




西安市公安局阎良分局
2023年12月2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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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1

人民陪审员候选人申请表

	姓  名
	
	性别
	
	出生年月
	
	



照  片

	民  族
	
	籍贯
	
	学  历
	
	

	出生地
	
	身份
证号
	
	

	政  治
面  貌
	
	婚姻
状况
	
	健 康
状  况
	
	

	专业技术 职  务
	
	专  业
特  长
	

	毕业院校 及 专 业
	

	现工作单位 及 职 务
	

	通讯地址  及联系方式
	

	是否担任过 人民陪审员
	

	
个    人    简    历
	

	奖惩
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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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
家庭
成员
及
社会
关系
	称 谓
	姓  名
	出生年月
	政治面貌
	工作单位及职务

	
	
	
	
	
	

	
	
	
	
	
	

	
	
	
	
	
	

	
	
	
	
	
	

	
	
	
	
	
	

	
	
	
	
	
	

	



本人
意见
	
本人自愿成为人民陪审员，承诺提供的个人信息真实有效，获准担任人民陪审员后 ，保证做到忠于国家，忠于人民，忠于宪法和法律，依法参加审判活动，忠实履行审判职责，廉洁诚实，秉公判断，维护社会公平正义。

签名：
年    月    日

	所在
单位
或者
有关
组织
意见
	




（盖章）
年    月    日

	



选任
部门
意见
	人民法院
	公安机关
	司法行政机关

	
	




（盖章）
年    月    日
	




（盖章）
年    月    日
	




（盖章）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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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2

人民陪审员候选人推荐表

	姓  名
	
	性别
	
	出生年月
	
	



照  片

	民  族
	
	籍贯
	
	学  历
	
	

	出生地
	
	身份
证号
	
	

	政  治
面  貌
	
	婚姻
状况
	
	健  康
状  况
	
	

	专业技术 职  务
	
	专  业
特  长
	

	毕业院校 及 专 业
	

	现工作单位 及 职 务
	

	通讯地址  及联系方式
	

	是否担任过 人民陪审员
	

	
个    人    简    历
	

	奖惩
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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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
家庭
成员
及
社会
关系
	称 谓
	姓  名
	出生年月
	政治面貌
	工作单位及职务

	
	
	
	
	
	

	
	
	
	
	
	

	
	
	
	
	
	

	
	
	
	
	
	

	
	
	
	
	
	

	
	
	
	
	
	

	



本人
意见
	
[bookmark: _GoBack]本人自愿成为人民陪审员，承诺提供的个人信息真实有效，获准担任人民陪审员后 ，保证做到忠于国家，忠于人民，忠于宪法和法律，依法参加审判活动，忠实履行审判职责，廉洁诚实，秉公判断，维护社会公平正义。

签名：
年    月    日

	所在
单位
或者
有关
组织
意见
	




（盖章）
年    月    日

	



选任
部门
意见
	人民法院
	公安机关
	司法行政机关

	
	




（盖章）
年    月    日
	




（盖章）
年    月    日
	




（盖章）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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